
为贯彻落实“以学生为本”的教育理念，促进学生个性化发

展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规范学生转专业管理，根据《广

西外国语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（2025 年修订）》文件精神，

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考核方案。

一、考核组织

（一）成立考核领导小组:由艺术学院院长任组长，教学副院

长、各专业系主任、骨干教师代表及教学秘书为成员。负责统筹

转专业考核工作，制定考核政策，审核考核结果等。

（二）设立专业考核小组:各专业分别组建考核小组，由专业

系主任任组长，3-5 名专业教师为成员。负责制定本专业具体考

核内容、方式，实施考核并评定成绩。

二、考核内容与方式

（一）专业技能考核（50%）

1.适用专业：美术学、环境设计、艺术设计学、音乐表演、

舞蹈表演专业。

2.考核内容：依据专业特点设置，美术学专业现场绘画写生；

设计类专业（环境设计、艺术设计学）进行命题创作；音乐表演

专业演奏或演唱规定曲目；舞蹈表演专业展示舞蹈片段。

3.考核方式：现场操作，时长根据专业要求设定。

（二）综合素质考核（50%）

1.考核内容：学生专业兴趣、转专业动机、对申请转入专业



了解、学习规划、沟通表达、创新思维、应变能力等。

2.考核方式：考核小组与学生面对面交流，每位学生面试时

间 10-15 分钟。学生进行 2-3 分钟自我介绍，考核小组成员提问。

三、成绩评定与录取

（一）成绩评定

1.各项考核成绩按比例折算后相加，得出学生综合成绩。综

合成绩 = 专业技能考核成绩×50% + 综合素质考核成绩×50%。

2.各项考核成绩及综合成绩均采用百分制。

（二）录取规则

1.各专业依据学生综合成绩，按学生综合成绩确定拟录取名

单。

2.拟录取名单在艺术学院宣传栏公示 1 个工作日，接受师生

监督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报学校教务处审批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1.考生需携带学生证或身份证参加考核，证件不全者不得参

加。

2.考核过程严格遵守考场纪律，作弊者取消转专业资格，并

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理。

3.考生按规定时间、地点参加各项考核，迟到 15 分钟视为自

动放弃。

4.本方案由艺术学院负责解释，考核过程中遇特殊情况，由

考核领导小组研究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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